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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鲁市监注规字〔2022〕12 号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全面实施市场主体“代位注销”制度

的指导意见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：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，按照《“十

大创新”2022 年行动计划》要求，在前期试点基础上，在全省

全面实施市场主体“代位注销”制度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，聚焦特殊市场主体注销

难等问题，通过推行“代位注销”制度，拓展特殊市场主体退出

路径，纾解市场主体注销难点、堵点，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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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社会资源有效供给，打造优胜劣汰、公平竞争市场环境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。在《民法典》《公司法》《市场主体登记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框架下，积极推进“代位注销”制度，按

照条件适当、程序简便的要求提高登记效率，最大限度方便市场

主体办理注销登记。

（二）改革创新。兼顾规范与创新，在规范办理条件、办理

程序、审查要求基础上，创新举措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针对市场

主体的不同情况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解决方案。

（三）控制风险。完善“代位注销”制度设计，强化市场主

体及投资人的法律主体责任，防范恶意利用“代位注销”制度逃

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，切实保障交易安全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(一）适用情形。下列情形可适用“代位注销”：

1.因自然人股东（出资人）死亡，导致其出资的市场主体难

以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可以由继承人代为办理。

2.因市场主体已经注销导致其分支机构或者其出资的市场

主体难以办理注销登记的，可以由该已经注销市场主体的继受主

体、投资人或清算组代为办理。

3.因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等主体已被撤销或注销，导致其管

理或者出资的市场主体难以办理注销等相关登记的，可以由该已

被撤销或注销主体的继受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代为办理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。“代位注销”适用于在山东省辖区内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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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的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农民

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及其上述市场主体的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

户办理注销登记。简易注销不适用“代位注销”。

（三）注销程序。市场主体注销前依法须经批准的，应当经

批准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。依法需要清算的市场主体，按

以下程序办理。

1.成立清算组。继受主体、投资人、清算组或上级主管单位

可补充作为清算组成员，行使清算职权。市场主体通过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公示清算组成员、清算组负责人名单；

2.发布债权人公告。清算组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（山东）免费发布债权人公告；

3.确认清算报告。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股

东会、继受主体、投资人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确认；

4.注销登记。向登记机关申请市场主体注销登记。

无需进行清算的市场主体可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。

（四）提交材料。除市场监管总局提交材料规范规定的注销

材料外，还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自然人股东（投资人）死亡的，提交有权继承人身份证明

和有关继承证明材料。继承证明材料包括经公证的《继承权公证

书》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；

2.市场主体注销的，提交注销证明和继受主体、投资人或清

算组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3.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等主体被撤销或者注销的，提交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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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或注销文件和继受主体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身份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能够共享获取的可免于提交，涉及签字盖章的，自

然人由本人签署，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

署，并加盖公章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协同。各级登记机关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加

强与法院、人社、医保、税务等部门信息沟通,做好工作衔接,

确保工作有序推进。

(二)完善制度措施。在推进过程中，要做好跟踪和评估工作,

在本指导意见框架下及时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和工作流程。

(三)注重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做好“代位注销”

制度的宣传解读,强化市场主体主体责任，提高政策知晓度和社

会参与度，引导有需要的市场主体通过“代位注销”制度完成市

场退出。

本指导意见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

12 月 31 日。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1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3日印发


